
2025年度二级单位目标任务综合考核
结果公示

根据《盐城师范学院2025年度目标任务综合考核办法及有关实施方案》（盐师院委〔2025〕88号）、《盐城师范学院2025年度目标任务综合考核及机关作风评议实施办法》（盐师院委〔2026〕1号）精神和各二级学院、部门2025年度目标任务综合考核结果，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，现将2025年度二级单位目标管理综合考核结果予以公示（排名不分先后）。公示时间：2026年3月12日至3月16日。公示期间如有意见，可向学校考核办公室或纪委机关反映，联系电话：88233011、88233018。

1.学院1组“第一”等次（3个）

文学院

马克思主义学院

海洋与生物工程学院
2.学院2组“第一”等次（2个）

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

商学院、数字经济学院
3.学院3组“第一”等次（2个）

历史与公共管理学院（法学院）

湿地学院

4.部门1组“第一”等次（3个）

党政办公室、考核办公室
党委组织部，党校、机关党委
党委宣传部、新闻中心、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

5.部门2组“第一”等次（4个）

学生工作处

教务处

人文社科处

计划财务处

6.部门3组“第一”等次（2个）

发展规划处、社会合作与服务处、高等教育研究所
后勤保障部

其他二级学院、部门均为“第二”等次。
2026年3月12日

